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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购销廉洁服务承诺书
为抵制医药购销中的不正之风，根据清廉医院建设和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治理专项工作相关要求，临安区第一人民医院药品耗材设备供应等企业及经办人郑重承诺：

1.遵守国家、省、市有关法规和医院规定，在批准的范围内合法经营，并能提供加盖公司公章的相关资料。
2.所有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国家相关质量规定，不提供过期、报废和假冒伪劣产品，注意及时组织货源，保证医院的需求。

3.不向医务人员给予回扣、提成和各种变相的折扣（宣传费、纪念品、咨询费等）；不以临床促销费、开单费、处方费、统方费等名目向临床科室医务人员、药剂科及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进行药品耗材设备等促销活动。
4.遵守医院有关开展学术活动的规定，会事先在业务主管部门审批登记、纪检监察室备案，不从事与登记不相符的业务活动。不私自在临床召开所谓小型药品耗材设备宣传介绍会及随意到各科室发放资料。

5.同意协助医院采集销售工作人员的人脸信息，并同意该信息将用于数字清廉人脸识别系统监管销售工作人员在医院内的进出情况。

6.在阳光接待平台上进行来院预约，按指定科室路线进行；不进入其他科室推销医药产品。接受医院纪检部门不定期实地巡查和监控抽查，如擅自进入科室，接受医院处罚：第一次限量(为上个月的一半)，第二次立即停用。

7.不雇用本院工作人员参与公司的所有产品的经营或促销活动。

8.不以外出学习、考察名义邀请医务人员开展旅游活动。

9.如果有捐赠（药品、耗材、货币）会统一交财务部。如有需要开展的活动由医院统一组织，不另搞一套。

10.不以任何形式要求医院工作人员提供药品耗材设备的相关数据。

11.不进行统方行为，如有，接受：取消经销公司在医院的供货资格。

12.如违反以上条款被查实，愿意接受医院处理：终止购销合同，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并在单位内通报，取消药品等医药产品配送资格3年，涉嫌违法的，交由执法部门予以处理。

13.代理人持有公司授权委托书。

14.如发现医院医务人员收受回扣的行为，会向医院纪检部门举报。

单位名称：

                     代表签名：

联系电话：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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